
附件一、國立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109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筆試注意事項 

考試時間：2020 年 4 月 18 日（六）13:00 至 14:30 

考試地點：清華大學台達館 B03、B05、B07、B08、B09 教室 

筆試內容：選擇題–金屬材料、陶瓷材料、高分子材料、複合材料簡介（節錄自中國

材料科學學會高中生材料學科能力競賽教材第一章至第四章），

參讀資料如下 https://reurl.cc/zy2Kna  

          簡答題–結合時事與材料學科領域相關知識、對本系之瞭解 

 

 

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防疫措施，請配合以下應試相關事項： 

一、 考生近期內如曾有境外旅遊、居住或接觸者，應確實配合我國中央政府防疫政

策，實施各項檢疫及自我防護措施，以防新冠肺炎疫情擴大。 

二、 考生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致無法參加第二階段甄試，有以下情形者，應於本

校第二階段報名期間或報考學系（班/組）甄試前 1 天，盡速向教務處招生策

略中心提出申請及檢附相關文件，經查驗審核通過之考生，將以「學測+書審」

方式評比。 

1. 考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i. 居家檢疫或居家隔離之個案。 

ii. 自主健康管理之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個案。 

iii. 確診病例。 

2. 考生滯留境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i. 教育部許可設立之三所台商子弟學校應屆畢業生，因疫情之故無法返台。 

ii. 考生於應變機制公布前已滯留境外，且於甄試日前 14 天無法返台。 

上述兩種考生能舉證說明因疫情之不可抗拒情形，並經招聯會審核同意者，方

可適用應變方案。 

3. 本方案公布後，因個人因素出國而有以上情形者不得適用。 

三、 考生近日如有咳嗽、發燒及其他類流感症狀，請立即就醫。平時應保持良好衛

生習慣，並注意自己體溫、落實自我健康管理。 

四、 考生應試時請配戴口罩，並攜帶有效身分證件正本應試（如身分證或可證明身

分之有照片的健保卡或駕照或護照）。 



五、 甄試當日請提早出門，避免因交通壅塞或其他因素耽誤，建議至少開始 20 分

鐘前至甄試地點。進入甄試館舍前，請配合體溫量測，若額溫超過 37.5 度以

上，須移至預備試場應考。甄試過程中，監試人員查核身分時，請配合暫時取

下口罩。 

六、 為避免發生交叉感染，甄試當天請考生親友儘可能不要陪考，尤其有發燒、咳

嗽、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者。 

七、 相 關 疫 情 防 治 措 施 ， 請 參 見 衛 生 福 利 部 疾 病 管 制 署 網 頁

（https://www.cdc.gov.tw/）。本校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即時疫情，

調整因應措施及公告，請考生隨時留意國立清華大學招生專區公告訊息

（http://admission.nthu.edu.tw/）。 

 

國立清華大學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 

本筆試無須攜帶准考證 

一、為維護試場秩序及考試公平，特訂定「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監試或試務人員為執行本辦法各項規定，得對可能擾亂試場秩序、妨礙考試公平之情事進行及

時必要之處置或查驗各種可疑物品，考生應予充分配合，否則依其情節輕重提報議處。 

三、考試時應按時進入試場，遲到逾 20 分鐘者不得入場。已入場應試後，在 40 分鐘內不得出

場。強行入場或離場者，取消其考試資格。考生出場時應將答案卷(卡)交予監考人員，不得遞

交他人代繳，出場後不得在附近停留。違者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四、考試時須持有效之身分證(或尚在有效期限之居留證、護照、全民健保卡)入場，違者如經監試

人員查核並確係考生本人無誤者，考生可先行入場應試。惟至當節考試結束鈴(鐘)聲響畢前，

身分證件等仍未送達試務辦公室者，扣減該科成績 5 分。另未攜帶身分證件者，應於該節考

試畢由監試人員陪同至試務辦公室簽立切結書及拍照存證以備日後查驗。 

五、考生應按編定之試場及座號入座，不在編定之試場應試者，一律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在開始

作答前應先檢查答案卷(卡)、座位二者之號碼是否相同，如有不同，應即舉手請監試人員處理。

凡經作答後始發現在同一試場坐錯位置或錯用卷(卡)者，扣減其該科成績 2 分；經監試或試

務人員發現坐錯位置或錯用卷(卡)者，扣減其該科成績 5 分；並得視其情節加重扣分或扣減

其該科全部成績。 

六、不得攜帶書籍、簿本、電子呼叫器、手機、PDA、電子字典等具有計算、通訊、記憶等功能或

其他有礙試場安寧、妨害考試公平性之各類器材、物品入座。有關個人之醫療器材如助聽器等，

須先報備並經檢查方可使用；置放於臨時置物區內之物品，其計時器之鬧鈴功能須關閉，違者

扣減其該科成績 2 分，並得視其情節加重扣分或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所攜帶入場之電子

受信器、行動電話等，於考試時間內一律關機，如有違者，亦扣減其該科成績 2 分) 

七、考生應試時不得飲食、抽菸、嚼食口香糖等，違者扣減其該科成績 2 分。考生因生病等特殊

原因迫切需要在考試中飲水或服用藥物時，須於考試前持相關證明報備同意，在監試人員協助

下飲用或服用，違者依其情形比照前項規定論處。 

八、考生在考試進行中，發現試題印刷不清時，得舉手請監試人員處理，但不得要求解釋題意。 



九、考生未經監試委員許可，一經離座即不得再行修改答案，違者扣減該科成績 2 分，並得視其

情節加重扣分或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考生交卷後，應遵照監試人員指示離開試場，並不得在

試場附近逗留、高聲喧譁或宣讀答案，經制止不聽者，該科以 0 分計。 

十、考生因病、因故(如廁等)須暫時離座者，須經監試人員同意及陪同下，始准離座，考生經治療

或處理後，如考試尚未結束時，仍可繼續考試，但不得請求延長考試時間或補考。 

十一、考生於考試時應保持肅靜，如有違規或舞弊之行為，本校得依情節之輕重，予以扣分、不予

計分或勒令出場、取消考試資格處分。 

十二、答案卷(卡)不得書寫與試題無關之任何文字符號，亦不得在答案卷(卡)之「非作答區」作答

或書寫任何符號，違者扣減其該科成績 2 分，並得視其情節加重扣分或扣減其該科全部成

績。 

十三、考生於考試結束鈴(鐘)聲響畢，應即停止作答，仍繼續作答者，扣減其該科成績 2 分，經

警告後仍繼續作答者，再加扣其成績 3 分；情節重大者，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十四、其他未列而有影響考試公平、考生權益之事項，應由監試或試務人員予以詳實記載，提請招

生委員會議討論，依其情節予以適當處理。 


